
未經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 

規定 說明 

(一)更新單元內各種構造建築物使用已

逾下列年期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

以上：土磚造十年，木造二十年，

磚造及石造三十五年，加強磚造及

鋼鐵造四十年，鋼筋混凝土造、預

鑄混凝土造及鋼骨混凝土造五十

年。 

考量各結構建築物之耐用年數，並參考各縣市訂定之環境評估指

標內容，針對各種構造建築物設定不同認定標準。 

其中建築物構造、年期之認定依該建築物使用執照為準 

(二)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經結構安全性能

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之棟數比例達

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

業技師或專業機構辦理鑑定者。 

其中條文所稱未達最低等級之建築得依「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

估及補強方案」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危險係數 D 超過三十之

建築，認定為有結構疑慮。 

(三)更新單元內建築物之結構經委託建

築師、專業技師或專業機構認定有

危險或有安全之虞者之棟數比例達

二分之一以上。 

其中條文所稱結構危險或有安全之虞之建築得依「建築物實施耐

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之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認定為應進行

結構補強或拆除重建之建築。 

(四)更新單元內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不

符現行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者之棟

數比例達二 分 之 一 以上，並經委

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專業機構辦

理鑑定者。 

 

考量國內地震頻繁，建築耐震設計標準相關規範亦時常修正。現

行最新耐震設計標準依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內政部台內營

字第〇九三〇〇八七三〇六號令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未來若有修正則依修正後最新規範為準。 

(五)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經防火安全性能

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之棟數比例

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託建築

師、專業技師或專業機構辦理鑑定

者。 

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優先劃定更新地區指標，有關建築

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不足，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提

供防火性不足建物更新管道。 

其中條文所稱防火安全性能評估結果得依據「住宅性能評估實施

辦法」所評估之結果。 

(六)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無設置污水處理

設施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專業

機構辦理鑑定者。 

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優先劃定更新地區指標，有關居住

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作為提供居住環境品

質不佳建物更新管道。 

其中條文所稱之污水處理設施依據「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

術規範」及「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九條規定為準。 

又建物汙水處理設施之設置與否認定，後續並請縣府協助確認。 

(七)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狹小，寬度

小於四公尺者之長度佔現有巷道總

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優先劃定更新地區指標，建築物因

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



規定 說明 

長度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並經委

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專業機構辦

理鑑定者。 

 

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作為提供有妨害公共安全疑慮建

物更新管道。 

(八)更新單元內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

低於本縣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 

水 準 之 二 分 之 一 以下，並經委託

建築師、專業技師或專業機構辦理

鑑定者。 

 

提供不符合現代居住需求面積之建物更新管道。 

其中條文所稱之本縣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依據最近一次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中屏東

縣平均居住樓地板面積。目前最近一次調查報告為民國九十九

年，有關屏東縣平均每宅居住樓地板面積為一三三.四平方公尺。 

(九)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地面層土地

使用現況不符現行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之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

上，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或

專業機構辦理鑑定者。 

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優先劃定更新地區指標，建築物未

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藉更新引導土地使用符合都市計畫。 

又合法建築物土地使用之認定，後續並請縣府協助確認。 

(十)穿越更新單元內且未供公共通行之

計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

上。 

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優先劃定更新地區指標，建築物未

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即更新單元範圍內，計畫道路開闢未達二

分之一以上。藉由更新開闢計畫道路以符合都市計畫、完善都市

機能。 

(十一)更新單元範圍內現有建蔽率大於

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

容積之二分之一。有關建蔽率及

容積率之計算，以合法建築物為

限，並經委託建築師、專業技師

或專業機構辦理鑑定者。 

提供不符合都市計畫容積、建蔽率之現有建物更新管道。 

其中條文所稱之現有建蔽率及現有容積之認定依據建築師、專業

技師或專業機構辦理鑑定簽證為準。 

(十二)本縣已開闢完成或已編列年度預

算開闢之重大建設鄰近地區，範

圍包括：大眾運輸系統車站鄰近

三百公尺、或面積達○‧五公頃以

上之公園鄰近三百公尺及其他經

本府認定之重大建設計畫鄰近三

百公尺。該距離之計算以更新單

元與重大建設之邊界最短距離為

準。 

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優先劃定更新地區指標，建築物未

能與重大建設配合」，配合大眾運輸場站、公園或其他重要之重

大建設，藉由更新提升都市整體效益。 


